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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治理餐饮油烟扰民问题联动机制

的 通 知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

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治理餐饮油烟扰民问题联动机制》已经第 23次市政府常

务（扩大）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月 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治理餐饮油烟扰民问题联动机制

为有效从源头防范化解餐饮油烟扰民问题，进一步改善我市

空气质量，促进我市餐饮业健康稳定发展，缓解社会矛盾，保障

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《荣成市餐饮

油烟整治实施方案》（荣综执字〔2019〕19 号），结合现阶段我

市餐饮经营审批和监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机制。

一、事前加强排查，深化源头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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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立日常巡查制。社区管理服务中心、各镇街负责将餐饮

油烟纳入社区网格化日常巡查范围，列入社区网格巡查工作考

核。督导各社区建立餐饮经营单位台账，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新开

办的餐饮经营单位，将餐饮单位名称和地址，推送给市场监管局、

行政审批服务局、综合执法部门（含市综合执法局、石岛管理区

和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部门，下同）。巡查中发现的油烟

扰民问题，推送给综合执法部门。（责任单位：社区管理服务中

心、各镇街）

2.建立油烟扰民“重点名单”制。综合执法部门建立动态的

油烟扰民“重点名单”（当年三次以上或者连续两年被投诉的、

烧烤类餐饮经营单位、小区内开设的餐饮经营单位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禁止的地址经营单位）台账，定期以公

函形式推送给行政审批服务局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部门）

3.建立餐饮信息公示制。综合执法部门会同各镇街，按照《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的规定，将拟订的餐饮选址负面清单、筛选的餐

饮扰民“重点名单”、油烟排放整改合格的餐饮经营单位名单，

在属地镇街（社区）、物业公开栏张贴公示，广泛宣传，降低经

营者投资风险，减少社会矛盾。对新建投入使用的住宅楼和商住

楼，住建局在验收合格后即时将名单推送给综合执法部门，及时

分类纳入名单，组织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部门、住建局、

各镇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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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中细化措施，严格审核审批

4.建立审批信息共享制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涉餐饮领域营业

执照办理过程中，同步提醒申请人联系综合执法部门，查询经营

选址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同步实行餐饮油烟告知，同步由申

办人签订油烟不扰民承诺书和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备承诺书，同

步将经营单位证照信息即时推送给综合执法部门、市场监管局，

同步推送给各镇街，由各镇街负责抄送给各社区。（责任单位：

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5.建立联合现场勘验制。办理食品经许可证，现场实地核查

环节实行联合勘验制，由行政审批服务局现场勘验中心联合综合

执法部门、属地社区共同参与，对申请的经营单位的选址、油烟

排放口设置、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使用、油烟在线检测设备的安

装进行联合核查，由综合执法部门书面告知结果，符合饮食项目

选址、油烟排放设施设置要求的，予以实地通过；具备整改条件

的，经整改验收合格后予以通过；不具备整改条件的，告知经营

者更换经营场所。（责任单位：行政审批服务局、综合执法部门、

各镇街）

6.建立许可证分类办理制。餐饮经营单位申请办理食品经营

许可证，由行政审批服务局、综合执法部门、属地社区共同参与，

进行分类办理。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规定的“选址负面清单”范

围内，新申请的经营单位，不予受理；“选址负面清单”以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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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申请的经营单位，按照联合勘验的要求给予办理。对于申请延

续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单位，被列入综合执法部门餐饮扰

民“重点名单”的经营单位，经行政审批服务局现场勘验中心和

综合执法部门、属地社区联合勘验，符合饮食项目油烟排放设施

设置标准的，由综合执法部门书面告知，予以续办；具备整改条

件，经整改验收合格后予以续办；不具备整改条件的，由综合执

法部门书面告知，告知经营者更换经营场所；其他餐饮经营单位，

按规定予以续办。（责任单位：行政审批服务局、综合执法部门、

各镇街）

三、事后强化执法，全生命周期监管

7.建立动态排查制。综合执法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局、各镇街、

社区，对各自辖区内的餐饮经营情况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行动，

重点摸排辖区内不得开设餐饮经营活动的场所，建立餐饮选址负

面清单；排查辖区内餐饮扰民的经营场所，建立餐饮扰民“重点

名单”；排查辖区内无证经营餐饮单位，依法进行处罚。后续，

结合日常工作开展，及时进行动态调整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

部门、市场监管局、各镇街）

8.建立定期联合执法制。由综合执法部门牵头，定期组织市

场监管局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公安

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属地镇街等单位、部门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、

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设备的、经营场所技术标准不达标、油烟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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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超标的、未依法取得证照而进行经营的、存在食品安全和消防

安全隐患的餐饮经营单位依法进行处罚；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限

期进行整改、整改依然达不到合格标准的一律责令停业整顿或予

以关闭；对油烟排放口设置不符合技术标准的经营单位限期整

改，依法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部门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

荣成分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救援大

队、各镇街）

9.建立餐饮油烟智能监测制。综合执法部门对油烟餐饮扰民

“重点名单”实行餐饮油烟智能监测管理，对餐饮油烟经营单位

的油烟净化设备运行情况和油烟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，建立动

态管理，并建立油烟达标台账，对不达标的油烟扰民问题依法处

理。对新开办的餐饮经营单位要求其自主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

备，同时并入我市餐饮油烟智能监管系统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

法部门）

10.建立餐饮油烟工作联席会议制。由综合执法部门牵头、

司法局、住建局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行

政审批服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社区管理服务中心、属

地相关镇街等责任单位定期召开餐饮油烟问题联席会议，对一段

时期的重点问题进行复盘解难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部门、司

法局、住建局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社区管理服务中心、各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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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）

四、职责分工

综合执法部门：负责餐饮油烟整治工作的统筹、协调，及时

统计、汇总各单位餐饮油烟整治工作落实情况；负责牵头对餐饮

单位进行前期摸排，并抄送给各责任部门；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

展餐饮油烟联合执法行动；负责对餐饮经营单位整改情况进行验

收；牵头组织召开餐饮油烟治理联席会议；积极参与行政审批服

务局的联合勘验，出具书面意见。市综合执法局、石岛管理区综

合执法中心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中心负责各自辖区范围

内的各项治理职责。

社区管理服务中心：负责将餐饮油烟巡查、建立餐饮经营单

位台账并即时推送给各相关责任单位、参加社区属地范围内的餐

饮经验单位的现场勘验工作等，列入社区网格化考核范围，并督

导各社区做好餐饮油烟日常巡查工作；督导社区积极宣传餐饮油

烟治理工作政策；积极参加牵头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行政审批服务局：负责依照规定，对新申请和续办食品经营

许可证的经营单位组织联合勘验，严格把好审批关；负责做好各

镇街社区推送的餐饮经营单位的证照核实，并将未依法取得证照

经营单位的名单即时推送给市场监管局；积极参加牵头部门组织

的各项活动。

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成分局：负责督导环境敏感区内餐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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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单位，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要求，开

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并负责审批管理，对不按照要求办理的，

严格按照规定处罚；积极参加牵头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市场监管局：负责餐饮行业的日常检查，对未依法取得证照

经营、超范围经营的，依法处理；积极参加牵头部门组织的各项

活动。

住建局：负责做好新楼盘验收后的推送工作；负责将油烟治

理工作纳入各镇街物业办工作职责和考核范围；积极参加牵头部

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公安局、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各自领域内餐饮单位的消防安

全监督管理，对油烟管道清理不到位且存在火灾隐患的餐饮单位

依法督促其进行整改；积极参加牵头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司法局：参与全市餐饮油烟治理工作，督导餐饮治理工作依

法依规进行；积极参与牵头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各镇街：负责做好属地辖区内的餐饮油烟治理工作，配合综

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；组织社区积极配合和参与

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的审批联合勘验工作；严格依法审核辖区内

的小摊点证的发放；负责督导辖区内物业所有人或者管理人，不

得将无配套专用烟道的区域和场所用于餐饮服务；积极参加牵头

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
